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及设备维护服务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及设备
维护服务
	1项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桂林中心”）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项目。
运维服务包括站点所有设备设施的日常维护、质量控制、故障维修、年度检修与预防性维护、检定、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以及承担标准气体购买、站房维护、电力和网络通讯费用。运维工作要确保各项监测仪器正常稳定运行并与国家、省、市环保部门联网正常，并接受桂林中心质量检查和考核。
二、项目内容
本项目需运维的设备主要包括监测仪器、质控设备、气象仪器、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和辅助设备设施五部分。其中，监测仪器（表1）主要包括SO2、NO2（NOX、NO）、CO、O3、PM10、PM2.5、非甲烷总烃主要监测仪和采样系统。质控设备主要包括零气发生器和动态校准仪、臭氧传递仪。气象仪主要包括风速、风向、温度、湿度、气压等气象五参数监测仪器。辅助设备设施主要包括UPS、制冷系统、供电系统、通讯系统、防雷系统、子站站房、安防设施等。监测工作方式为24小时不间断连续自动监测，采用一点多发方式，通过网络桂林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管理系统、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实时上传监测数据，上传数据包括各监测设备的实时监测分钟值、小时值。仪器设备、工控机的状态参数和运维校准记录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管理系统传输。
三、运维服务要求（详见采购方案）
1.所获取的各项指标的有效监测数据必须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数据有效性最低要求。
2.各项指标监测数据捕获率达到90%（以小时值计）以上。
3.各项指标监测数据质控合格率达到80%（以小时值计）以上。
4.运维任务完成率100%。
5.异常情况处理率100%。
四、其他要求
1.桂林中心开展运维管理和质控考核，运维期内每个季度考核一次。并随时接受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考核、桂林中心的质量巡查，对达不到运维要求或违规操作的，可以扣减相应的运维费，并有权终止运维合同。
2.电子科大尧山校区5月的运维，由桂林中心与运维方协商解决，中标单位必须先支付1.25万元（5月份的运维及电费）给5月运维单位。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电子科大尧山校区空气站运维期限为2022年5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实际运维期限为2022年6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华侨旅游经开区空气站和环保监测站非甲烷总烃运维期限为2022年6月26日～2022年12月31日。
（2）服务地点：①电子科大尧山校区空气站（桂林市灵川县灵田镇东田村）；②华侨旅游经开区空气站（桂林华侨医院）；③非甲烷总烃分析仪（桂林市中山南路102号）。
3、付款条件
（1）按季度考核支付。
（2）运维方应于考核后5日内，向桂林中心申请本次的服务费用，桂林中心收到申请后，在15个工作日内安排付款。
（3）桂林中心按照中标价除以运维时间来确定季度服务费，根据考核结果支付费用。
4、其他要求
供应商需提供但不限于运维方案、报价表（含报价明细表）、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委托办理的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无重大违法说明、业绩证明，及其公司获得与采购内容有关的资质、证书等材料。
根据供应商提交的材料进行综合评分，按照得分由高到低顺序得出成交候选人名单，评审得分相同的，按照最后报价（不计算价格折扣）由低到高排序，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不计算价格折扣）相同的，按照技术指标优劣排序。成交原则为排序顺位第一的供应商。如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顺位选择第二排名的供应商，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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